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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微智能”）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

及市场变化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

金投资用途及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对募投项目“谢岗智微智能科技项目”子

项目“智微智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作出适当调整。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01 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175.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 16.86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110.5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

为 8,992.92 万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95,117.58 万元。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2]3-78 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

资金存放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具体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万元） 

1 谢岗智微智能科技项目 67,527.07 67,527.07 

2 智微智能研发、技服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1,235.71 9,572.09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18,018.42 

合计 98,762.78 95,117.58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的

募集资金 65,743.53 万元。 

三、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情况 

（一）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 

 “谢岗智微智能科技项目”的子项目“智微智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内部投

资结构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项目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调整金

额 

调整后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谢岗智微智

能科技项目

——智微智

能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场地建筑工程费 4,835.25 7,000.00 11,835.25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2.40 - 22.40 

研发设备购置 7,578.36 - 7,578.36 

研发实施费用 10,213.90 
-

7,000.00 
3,213.90 

预备费 621.80 - 621.80 

总计 23,271.71 - 23,271.71 

本次变更不涉及募投项目和投资总额的变更，仅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未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及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二）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原因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的“智微智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完

成时间较早，基于该项目场地建设进度，结合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公司重

新评估了上述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不发生变

更的情况下，公司拟调减研发实施费用预算 7,000 万元至场地建筑工程费中。

同时，公司董事会拟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募投项目最新需求情况，在场地建筑

工程费、研发实施费用调整后的投资总额内对明细进行合理调整，主要原因如

下： 

公司积极开拓新的研发方向，紧抓鸿蒙生态、AI 及国产化带来的发展机



会，在新产品、新技术以及量产产品的性能提升、优化等诸多方面加大研发投

入：行业终端领域，实现传统 PC、一体机、云终端向小型轻量化，搭载 AI 硬

件加速单元的智能化方向发展；加大国产化及 AMD 平台终端产品研发，增加

产品用户覆盖率；ICT 领域，加大多 GPU 算力服务器的项目投入，满足 AI 背

景下密集计算、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算力任务需求；开发边缘智能终端，通

过使处理能力更接近边缘，降低部署成本，提高可靠性；工业物联网板块开发

全系工业产品家族，工控机、工业平板、工业交换机、工业网关等满足不同行

业客户的自动化控制需求，创新工业 PAC 控制设备产品研发，具备多任务控制

性能及成本优势。为满足公司丰富的产品线及客制化应用场景的需求，截至

2023 年底，公司研发人员增至 420 人，该项目建设初期研发人员仅规划 216

人，面临研发空间明显不足的问题； 

其次，随着公司产品力和业内知名度的提升，公司与众多头部客户建立商

业联系，如运营商客户、互联网客户、头部车企等。头部客户对产品品质及可

靠性要求愈加严苛，需经过审厂、供应商认证等标准流程，且要求将产品不良

率控制在极低的标准。因此公司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拟升级实验室标准并扩大

实验室规模，如 EMC 实验室用来测试产品发射功率、EVM 矢量误差、中心频

率误差、码片时钟频率误差等，ORT 实验室测试环境、机械、耐久、表面工艺

等，以及安规、噪音、失效分析、信号等各类实验室用于满足不同产品的测试

和认证需求，提升研发基础条件，增强研发对生产及产品创新的支持能力，实

现高标准、高水平、智能化、数字化发展； 

再次，公司年内确定了 ODM+OBM 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致力于向客户

提供高品质的自主品牌产品，公司产品品类多为硬件终端产品，产品应用场景

不断丰富，新的产品类别持续增加，为提升产品展示效果，拟对原研发中心项

目中规划展厅进行升级，进一步扩大展厅面积，打造数字化智慧展厅，助力企

业品牌价值全面提升； 

公司综合比较“智微智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投资与研发投入的

轻重缓急，为加快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调整部分费用至场地建筑工程费；此

外，研发实施费用增加用途包括研发相关测试费、认证费等研发相关费用。 

上述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后，将能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



资源配置，保证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要求，符

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也将加强对项目进度的监督，保证

项目按计划进行，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智微智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是根据项目的资金使

用情况并结合公司长期发展和整体规划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及投资总额，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

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公司将严格遵

守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

募集资金使用合法、有效。 

五、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审议情况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

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

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高效合规使用。 

（二）监事会意见  

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

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影响，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需求和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

目内部投资结构。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和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

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是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作出，符合公司的整

体发展战略，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5 日 


